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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69/2021_2022_2007_E5_8F_

B8_E6_B3_95_c67_269129.htm 在刑法理论上，犯罪未遂与犯

罪中止作为犯罪的未完成形态，他们并不具备刑法分则所规

定的某一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，因而刑法总则对这些犯罪形

态的成立要件作出了专门的规定，使司法实践中对此种行为

进行正确的定性和量刑。也正因为他们的特殊性，司法考试

对二者青睐有加，每年的考试中总会有相当分值分布于此，

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！ 一、犯罪未遂----欲达目的而不能 

我国《刑法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：“已经着手实行犯罪，由于

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，是犯罪未遂”，必须

具备以下几个条件： (一)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所谓实行犯罪，

就是实施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

为；所谓着手，就是开始实行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构

成要件的行为。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是由刑法分则规定的，

因此确定某种行为是否属于某一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，应当

以刑法分则为依据。但由于刑法的规定只是抽象的、原则的

，因而在确定某种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时，还

必须结合各个具体案件的不同特点来考虑。例如：持刀杀人

，当行为人未看到被害人以前，很难说已经着手实行杀人；

但投毒杀人，就不需要亲眼看见被害人，只要开始将毒药放

入被害人的食物时，就是着手实行杀人。 (二)犯罪未得逞 尽

管我国刑法界对此有不同的理解，如犯罪目的达到说，犯罪

结果发生说，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等等，但本人认为犯罪构

成要件齐备说较为合理，它能与犯罪既遂的概念相对应，而



且能适用于结果犯、危险犯以及目的犯等各种犯罪。即认为

犯罪未得逞，是指犯罪行为没有完全具备刑法分则规定的某

一犯罪构成要件。 (三)犯罪未得逞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

的原因 所谓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，即违背犯罪分子的本

意，使其客观上不能完成或主观上感到不能完成犯罪的原因

。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，主要有：1、行为人本身以外的

实际障碍，如被害人的反抗，第三人的阻止等。2、行为人本

身缺乏完成犯罪的能力，如体力不济、经验不足等。3、行为

人对客观事实的认识错误。如认为危害结果已经发生而离开

现场，实际上危害结果并未发生等。 二、犯罪中止----能达

目的而不欲 我国《刑法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：“在犯罪过程中

，自动中止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发生的，是犯罪中止

”。构成犯罪中止，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(一)必须在犯罪过

程中停止犯罪 犯罪中止只能发生在犯罪过程中，即只能发生

在犯罪预备、犯罪实行和实行终了之后犯罪结果发生之前的

过程中。犯罪中止就是在犯罪完成之前停止的意思，所以犯

罪完成之后，自动恢复或自愿赔偿损失，都不能认为是中止

，而应当负犯罪既遂的刑事责任。 (二)必须自动地中止犯罪

或自动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 所谓自动地中止犯罪，就是行

为人出于自己的意志停止可以进行下去的犯罪活动，它表现

为行为人自己有可能完成犯罪的情况下，自动停止犯罪的进

行。如果行为人受到阻碍或感到恐惧认为自己已不能完成犯

罪而停止犯罪的进行，就不是自动中止犯罪，而是被迫停止

犯罪，因而不是犯罪中止，而是犯罪预备或犯罪未遂。 犯罪

中止的自动性，不限于自动停止犯罪的进行。在实行终了之

后犯罪既遂之前，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志主动采取积极行为



以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，也是犯罪中止自动性的一种表现。 

促使行为人自动中止犯罪或自动防止犯罪结果的动机是多种

多样的：1、真诚悔悟，认识到犯罪的危害性；2、出于对被

害人的同情、怜悯，不忍加害被害人；3、害怕将来一旦破案

，要受到法律制裁。动机怎样，不影响自动中止的成立。 (

三)必须彻底地停止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 所

谓彻底地停止犯罪，就是行为人打消了完成该种犯罪的念头

而不再实施该种犯罪。否则，如果是行为人感到时机不利，

暂时停止进行犯罪而等到适当时机再实施，那就不是彻底地

停止犯罪，而是犯罪进行的暂时中断。所谓打消了完成该种

犯罪的念头而不再实施该种犯罪，是就行为人已开始实施的

犯罪而言的，不能理解为行为人从此以后不再实施任何犯罪

。此外，要求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，必须达到足

以阻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程度，例如李某想杀死其妻子，于是

在饭菜内下毒，妻子吃后，腹痛难忍，李某恻隐之心顿生，

遂将其妻送入医院，但其妻在途中死亡，则李某虽然有防止

结果发生的行为，但是他的行为并没有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

，因此，不能成立犯罪中止，而是犯罪既遂。 三、犯罪未遂

与犯罪中止的主要区别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，犯罪未完成

是否出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，是犯罪未遂与着手实行

犯罪后的犯罪中止相区别的标志，至于犯罪未遂与预备阶段

的犯罪中止的主要区别，也在于此。当然，此种理论上的探

讨只是一种抽象的概括和总结，在实践中，如何区分犯罪未

遂和犯罪中止还需要我们结合案例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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